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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货币补贴的，一至五类人才可以申

请发放安家补贴，用于购买南海辖区内的

商品住房；六至七类人才可以申请发放租

房补贴，入住社会租赁住房。

●符合条件的一至五类人才可分别申请

总额不高于800万元、300 万元、100万元、60万元、40万元的安家

补贴（含税），但总额不超过购房发票金额。安家补贴分5年按

30%、20%、20%、15%、15%比例发放。

●符合条件的六至七类人才，可享受租房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

月1200元、500元。租房补贴每年发放一次，累计最多可以申请3

年。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手机扫码登录，确认相关信息，佛

山市东华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佟阿辉仅用1分钟，便完

成了用电用气补贴申报工作。昨

日上午，记者在佛山市全国首创

企业用电用气补贴“零材料、秒申

报”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佛山

企业申报用电用气补贴，可实现

手机一键“秒”报。

为积极应对疫情给实体经济

带来的影响，切实帮助企业降成

本、渡难关，近日，佛山市启动

2019年企业用电用气补贴工

作，预计今年用电用气补贴将惠

及全市 6000多家（次）工业企

业，补贴总额在4.8亿元左右。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佛山

依托全市统一的“佛山扶持通”平

台，使“用电用气补贴项目”实现

手机扫码一键“秒报”，全程零材

料、零跑腿、零接触，此举为全国

首创。

“佛山扶持通”平台将企业注

册信息、统计部门数据及供电、供

气单位提供的企业用电用气数据

进行整合利用，创新推出“秒报”

服务，企业只需手机微信扫码，进

入平台确认用电用气、银行账户

等信息，即可一键“秒”报，无需提

交任何材料。

佛山市东华盛昌新材料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佟阿辉在现场

仅用了 1分钟时间，便完成了

申报。“手机一键‘秒’报对于企

业来说非常贴心，今天现场体

验申报后，感觉非常快速简

单。”佟阿辉表示，以往企业在

电脑上申报，需要申报许多材

料，申报过后还需要到业务窗

口核实信息，有时候一个项目

需要跑多次。今天体验过后，

觉得佛山政府给企业提供了很

好的营商环境，服务意识特别

强，感谢佛山政府。

目前，市工信局已在佛山扶

持通平台上发布了符合申报条件

的企业用电用气信息，企业在申

报期内登录佛山扶持通平台确认

信息。确认后如对相关信息无异

议，只需在佛山扶持通填报企业

领取补贴资金银行账户等信息即

可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用

电成本补贴申报、变压器容量电

费补贴申报截止日期为 7月 1
日，2019年用气成本补贴申报

截止日期为6月20日，逾期视作

放弃处理。

佛山市财政局副局长潘智勇

表示，接下来，市财政局将继续牵

头推进扶持政策标准化改革，依

托佛山扶持通平台，努力推动更

多补贴项目实现“秒报”，并且加

快探索“秒批”和“秒付”，争取早

日让佛山企业全程“秒”享政府扶

持政策红利，努力打造佛山营商

环境新高地。

用电用气补贴 手机扫码“秒报”
佛山全国首创企业用电用气补贴“零材料、秒申报”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永亮 通

讯员/张琼）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建立和健全人才安居保障机制，增

强南海对人才的综合吸引力，近

日，南海区正式下发了《南海区人

才安居办法》（下称《办法》），为各

类在南海工作生活的人才“量身”

解决“住房难”问题。

《办法》规定的各项购房、租房

补贴覆盖了经南海官方认定评定

的一类至七类人才及特色人才，各

类人才最高可申请总额不高于

800万元的安家补贴，或享受每月

达 1200 元或 500 元的房租补

贴。《办法》从今年5月18日起正

式实施，有效期为三年，各类人才

可对号入座，选择合适自己的租房

或住房优惠。

最高可享受
每月1200元租房补贴

此次出台的《办法》提出的人

才安居扶持包括实物租售和货币

补贴两种方式，以货币补贴为主。

其中，实物租售包括优惠购买人才

住房及入住政府持有的人才租赁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包

括发放安家补贴和租房补贴。

《办法》规定，申请人不能同时

享受实物租售和货币补贴。家庭

成员中夫妻双方均为人才的，只能

按照其中一人的标准申请人才安

居扶持。

其中，选择实物租售的，申请

人可以优惠购买南海辖区内政府

持有的人才住房；也可以申请入住

政府持有的租赁住房。区政府持

有的人才住房可面向符合条件的

一至五类人才进行销售。

符合条件的六至七类人才，可

申请入住政府持有的租赁住房并享

受一定建筑面积的免租金优惠。其

中第六类人才不超过60平方米；第

七类人才不超过25平方米。超出上

述免租金面积的，则按住房租赁市场

租金水平收取租金。六至七类人才

享受上述免租金面积优惠的期限累

计不超过3年。

而选择货币补贴的，一至五类

人才可以申请发放安家补贴，用于

购买南海辖区内的商品住房；六至

七类人才可以申请发放租房补贴，

入住社会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

一至五类人才可分别申请总额不

高于 800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60万元、40万元的安家补

贴（含税），但总额不超过购房发票

金额。安家补贴分 5年按 30%、

20%、20%、15%、15%比例发放。

享受安家补贴的申请人自领

取第一笔安家补贴之日起应在南

海区服务满10年。在限制转让期

内申请转让该房屋产权的，应当按

比例退回已经领取的安家补贴。

符合条件的六至七类人才，可

享受租房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200元、500元。租房补贴每年

发放一次，累计最多可以申请3年。

安居扶持涵盖
七类人才及特色人才

南海区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与此前的《暂行办法》相比，

新出台的《办法》覆盖面更广，将七

类人才全部纳入了安居范围，对一

至五类人才以发放安家补贴为主，

对六至七类人才以发放租赁补贴

为主。

同时，《办法》的扶持标准也进

一步提高。如《办法》中一类人才

安家补贴申请总额最高800万元，

远高于其他地区；四、五类人才安

家补贴标准从原来的30万元、15
万元调高至60万元、40万元；六

类人才租房补贴由750元/月提高

至1200元/月，累计可申请3年。

除此之外，《办法》也加大了对

企业的扶持力度。比如，对覆盖面

较广的第五类人才发放安家补贴

和对六、七类人才发放租赁补贴，

这类人才仅限于 2017年1月1
日后新引进，在企业或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

中心、人才合作机构工作，符合《佛

山市南海区紧缺适用人才引进培

育导向目录（2020 年）》。

另外，《办法》也将申请材料进

行了简化。申请安居、租房补贴只

需要提交个人身份证明、社保或个

税证明，其余材料系统对接。所有

的申请均在网上提交材料，各部门

网上审核。

根据规定，申请享受人才安居

扶持的申请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申请人是按照《佛山市南海

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

区人才认定评定办法的通知》（南

府〔2020〕11号）认定的一至七类

人才及特色人才；申请人需在取得

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3年内提出

申请；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取得

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前3年至申

请享受人才安居扶持之日内，在本

市未转移或出售过住房。

南海出台办法为各类人才“量身”解决“住房难”问题

最高800万元补贴助人才安家
申报条件

人才安居扶持方式

货币补贴包括发放安

家补贴和租房补贴。

采取实物租售和货币补贴两种方式实施

货币
补贴

实物租售包括优惠购买

人才住房及入住政府持

有的人才租赁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

●选择实物租售的，申请人可以优惠购买

南海辖区内政府持有的人才住房；也可以

申请入住政府持有的租赁住房。

●区政府持有的人才住房可面向符合条件

的一至五类人才进行销售。

●符合条件的六至七类人才，可申请入住政府持有的租赁住房并

享受一定建筑面积的免租金优惠。其中第六类人才不超过60平

方米；第七类人才不超过25平方米。超出上述免租金面积的，则

按住房租赁市场租金水平收取租金。六至七类人才享受上述免

租金面积优惠的期限累计不超过3年。

货币补贴

申请享受人才安居扶持的申请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A

申请享受优惠购买政府持有的人才住房或安家补

贴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除了满足本办法第十

四条规定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B

申请入住政府持有的租赁住房及申请租房补贴的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除了满足本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C

1
申请人是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才认定评定办法的

通知》（南府〔2020〕11号）认定的一至七类

人才及特色人才。

2 申请人需在取得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3年内提出申请。

3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取得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前3年

至申请享受人才安居扶持之日内，在本市未转移或出售过

住房。

1
申请人属于一至五类人才（不含柔性引进人才），第五类人

才仅限于2017年1月1日后新引进，在企业或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中心、人才合作机构工

作，符合《佛山市南海区紧缺适用人才引进培育导向目录

（2020年）》（下同）。

2
自2018年1月18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

山市南海区人才安居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办〔2018〕3

号）印发之日前，在佛山市内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产权

住房（已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视为拥有房产）或现有

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含）。

3 在南海区内没有领取过政府发放的其他安家补贴、没有参

加房改购房。

1
申请人属于六至七类人才，仅限于2017年1月1日后新引

进，在企业或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

中心、人才合作机构工作，符合《佛山市南海区紧缺适用人

才引进培育导向目录（2020年）》。

2
在南海区、禅城区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产权住房或现有

自有产权住房家庭成员人均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

（含）。

3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2011年7月27日（《中共佛山市南

海区委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立区战略的

决定》（南发〔2011〕17号）发文日)起，未享受过市、区、镇人

社、教育、卫生、人才办、住建、经贸等政府部门发放的租房

补贴。

制图/张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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